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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狮子大开口”
遭拒后谎称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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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体育单招灰色利益链

8版

小老板为续“香火”
家外有家

涉嫌
重婚

本报讯 第五届中国传
媒创新年会 5 月 9 日在京落
下帷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获
颁最高奖项———“2009-2010
中国传媒创新年度品牌”。荣
登该榜单的报业机构全国仅
两家。

年会对浙报集团的颁奖词
如下：去年以来，浙报集团在传
统报业中率先提出了一系列全
新的现代传媒战略理念，以“全
媒体、全国化”为目标，积极推
动传统报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
团的转型升级，面对金融海啸
对报业的冲击，浙报集团主动
出击、积极转型、从容应对。大
时代要做“大传媒”，浙报集团
开拓创新的勇气和理念，必将
把浙报集团的新闻事业推向新
的高度。

中国传媒创新年会由新

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传媒杂志
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
合主办。

为促进传媒业科学发
展，并为传媒业跨越式发展
提供案例支持，组委会与百
余位传媒业界人士，以“创新
引领传媒”为主题，对全国上

千家候选媒体进行初选、推
介、公示与终审，挖掘、研究
并梳理中国传媒在战略规
划、内部管理、广告营销、盈
利模式、资本运营、多元化发
展和转企改制等方面的创新
业绩，最终推选出有指导意
义、借鉴价值的 2009-2010 中
国传媒创新品牌。

浙报集团去年创立的“东

方星空文化基金”，被评为中国
传媒资本运营的三大创新案例
之一。
钱江晚报的“2009 爱购系列

活动”、今日早报的“浙江 60 年
档案解密系列报道”、美术报的
“2009 美术报年度人物评选”，
被评为中国传媒活动营销创新
案例。

■《浙江日报》记者丁晓琴

受金融危机影响，诉讼爆炸是
危机“后遗症”的普遍现象。但是让
人诧异的是，安吉县法院的收案情
况却呈现出一番“逆势”：2009 年，该
院收案 7235 件，比上一年下降
18.3%，其中民商案件收案 3353 件，
同比下降 14.1%，并且这样的势头一

直持续到现在。
在诉讼爆炸的大环境下，安吉

县法院是如何做到“特立独行”的？
就在 2009 年前后，面对汹涌的诉讼
浪潮，安吉法院开始探索诉讼与调
解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借助各
地的综治中心构建一张大调解网

络，将大量的纠纷“挡”在法庭之外。

庭前调解中心

一年调处纠纷700件

昨天上午 9 点多，安吉县法院

庭前调解中心主任孟黎明的办公室
来了 3 位当事人。他们是一起买卖
纠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原告起诉
要求被告偿还 156 万余元货款。双
方对所欠货款的事实没有争议，为
此，孟法官着重就如何偿还欠款主
持了调解。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当事双
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方承诺
本周内支付 100 万元，剩余款项
月底付清。孟法官当场制作完成
了有关法律文书。随后，3 位当事
人满意离去。

（下转第2版）

5月7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民警在新砚池幼儿园教小朋友如何在火场中逃

生。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安吉为何呈现诉讼锐减态势
窍门在于：诉调对接的大网把大量纠纷“挡”在法庭外

浙报集团获颁“中国传媒创新年度品牌”
荣登该榜单的报业机构全国仅两家

捂好小鼻子

在大家印象中，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案例，都是受害人告责任人。然
而，自去年 2月以来，温州鹿城区法院交
通事故法庭接到的 35 起申请起诉纠纷中，
原告居然是事故的责任人，原因是受害人
不提供医疗票据等材料，致使责任人难以
申请保险理赔。

责任人欲讨回多付的赔偿款遭拒

2008 年 11 月，温州信河街与百里路
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驾驶助动车的孔
某被一辆轿车撞倒。交警部门认定，轿车
司机章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却因为章某的

“失误”，引发了新的风波。鹿城法院交通
法庭工作人员介绍，事故发生后，章某向
交警部门缴纳了 3000 元押金，孔某向交
警领取 1700 元医药费后，又向章某索要
1700 元，章某没与交警部门核对，再度
给了孔某 1700 元。事后，章某想拿回多
给的 1700 元医疗费，但遭到孔某拒绝。
无奈，作为责任人的章某有了起诉孔某的
念头。
去年，鹿城法院交通法庭介入调解此

事，找到孔某，告诉他 1700 元属于不当
得利，经耐心做工作，终于帮助章某讨回
了多付的 1700 元。

责任人欲告受害人的为数不少

鹿城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此类纠纷
中，除了责任人多付受害人赔偿款引发纠
纷外，还存在受害人出于对责任人的负面
情绪，不愿提供医疗票据等材料，致其难
以申请保险理赔，或者受害人是外来务工
人员，流动性大，责任人一时难以找到对
方等情形。
此类纠纷的主要特点是，交通事故发

生后，责任人私下将现金给付受害人、垫
付医疗费等方式预付赔偿款，而受害人往
往伤势相对较轻，责任人预付的赔偿款足
以支付医疗费和其他费用。

通过交警把关是最好防范办法

交通法庭的一名王姓法官指出，此
类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更易激化双方矛
盾，也使当事人陷入诉累。受理的 35
起该类纠纷，基本上以诉前庭外调解的
方式解决。

该法官认为，最好的防范是将赔偿
款以押金的形式交到交警部门，让受害
人凭借医院的催款单，到交警部门领取
医疗费。

■通讯员 璐法

不肯提供医疗票据
肇事者要告受害人


